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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中财产性利益转移的双层构造及其
适用——以民事救济可能性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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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产犯罪的传统认定以财物占有转移为核心框架，难以适配财产性利益成为主要侵害对象的司法现实。财
产性利益本质为具有请求权属性的债，与狭义财物在权利归属、权利实现路径上存在根本差异，无法直接套用“打
破占有—建立占有”的占有公式完成转移判断。利益转移的核心并非债权本身的移转，而是债所承载的特定经济
利益的现实移转，其判断根植于权利实现维度，民事救济可能性是认定权利实现可能性丧失的核心标准。财产犯
罪中的利益转移具备双层构造，即内因要素的主动权转移与外化要素的现实利益转移，二者同时齐备方构成完整
的利益转移。以双层构造为分析工具，可有效解决双边之债与多边之债场景下的利益转移认定难题，实现刑民边
界的清晰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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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f the Transfer Requirement for Property
Interests in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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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takes the transfer of possess-
ion of tangible property as the core framework, which can hardly adapt to the judicial reality
where property interests have become the main objects of infringement. Property interests are
essentially claims with the attribute of right of claim, which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angible property in terms of right attribution and the path of right realization. Therefore, th-
e possession formula of "disrupting possession and establishing possession" cannot be directly
applied to judge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interests. The core of the transfer of interests lies n-
ot in the transfer of claims themselves, but in the actual transfer of specific economic interes-
ts carried by the claims. The judgment is rooted in the dimension of right realiz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ivil remedy is the core criterion for identifying the loss of the possibility of ri-
ght realization.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interests in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has a two—tier st-
ructure, namely the transfer of initiative as the internal factor and the transfer of actual inter-
ests as the external factor. Only when both elements are satisfied can a complete transfer of
property interests be constituted. Taking the two—tier structure as an analytical tool can effec-
tively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in identifying the transfer of interests in the scenarios o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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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ebts, and realize a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bou-
ndaries.
Keywords: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Property interests; Transfer of interests; Two—tier structure;
Possibility of civil remedy

引言
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让市场中的交易形式变得越来越多元，财产犯罪所指向的侵害对象已经

从传统的有形物品扩大到了债权、服务、虚拟财产等不具备实体形态的财产性利益，这些利益已
经成为刑法需要重点保护的核心财产法益[1]。我国刑法对“财物”做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将普
通有形财物和无形的财产性利益都纳入到保护范围之内，这一立法模式要求财产犯罪的成立条件
需要同时适用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财产对象。在实际的司法裁判过程中，偷逃通行费、套路贷、
调换收款二维码、挂失银行卡截留账户资金等新型侵财案件频繁出现，围绕财产性利益是否发生
了转移、转移的具体时点与判断标准、行为应当认定为何种罪名等关键问题始终存在大量争议，
相同情节的案件出现不同裁判结果的现象也十分常见[1]。目前学术界主流的三种“占有说”虽在
学术理论上论证严谨且逻辑自洽，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则呈现出“理论有余，实践不足”的
困境，难以直接适用于实务界。因此，正确处理好对财产性利益转移的理论，从财产性利益根本
上属于“债”的法律属性的角度考虑权利归属于权利实现的界限便是本文开展的目标[2]。

1 财产性利益与占有规则的适配性反思

1.1 占有规则适用于利益转移的理论尝试

财产犯罪中判断财物是否发生转移的核心标准是“打破占有—建立占有”的占有公式，这套
规则以主体对物品的事实支配与规范支配为核心，能够清晰界定侵财行为侵害法益的完整过程。
我国刑法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保护范围，学界自然试图把占有规则延伸适用到利益转移
的判断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3]。

规范占有说认为占有的核心是规范性的支配关系，事实层面的控制力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财产性利益可以被主体进行规范性的占有，利益转移依然可以通过占有公式完成判断，具体表现
为打破被害人对利益的规范占有，再让行为人建立起对利益的全新规范占有。这一观点试图将财
物与利益的转移规则做出完全统一，但是没有回应债权作为请求权本身不具备支配性这一根本的
法律属性问题[4]。

事实占有否定说提出占有必须以事实层面的控制力为核心基础，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观念层
面的法律关系，不具备可以被实际支配的物质载体，无法成为占有行为指向的对象，因此针对财
产性利益实施的盗窃行为没有成立犯罪的空间。这一观点严格坚守占有的事实属性，却完全否定
了财产性利益可以发生转移的客观现实，与司法实践中需要全面保护财产性利益的基本立场相互
冲突[5]。

事实占有肯定说则试图调和前两种观点的矛盾之处，将财产性利益的法律归属与实际行使可
能性做出明确区分，把实际行使可能性认定为事实占有，利益转移需要同时消除被害人对利益的
实际行使可能性，并且让行为人建立起对应的事实行使可能性。这一观点始终没有脱离占有的核
心框架，无法解决债权关系中双方主体地位相互博弈的核心问题[6]。

1.2 财产性利益排斥占有规则的根本原因

财产性利益与普通有形财物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占有规则不能直接应用到利益转移的判断工
作中，这两种财产对象在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的层面形成了互不交叉的独立法律关系，无法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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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适用。以占有为核心的转移判断方式无法适配财产性利益属于债的本质属性，需要放弃将占
有规则生硬套用到利益转移判断的固有思路，从权利能否现实实现的角度独立搭建利益转移的判
断要件，让财产性利益转移的判断形成自洽且完整的理论逻辑。

从权利归属的角度来看，财物所对应的物权属于绝对权与支配权，权利归属表现为人对物品
的直接支配关系，具备排他性与对世性的基本特征，占有作为实际的支配状态能够直接体现权利
归属的变动情况[7]。从权利实现的角度来看，财物的权利实现以主体对物品的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为核心方式，失去占有就意味着失去了物品所承载的价值利益；财产性利益的权利实现以债
权的实际履行为核心方式，即便债权人在法律层面依然拥有完整的债权，只要无法通过民事救济
实现给付请求，就已经失去了债所包含的实际经济利益。这种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可以相互分离
的属性，是财产性利益区别于有形财物的核心特征，也是占有规则无法适用的关键原因。

2 财产性利益与占有规则的适配性反思

2.1 利益转移的核心内在机理

判断利益是否发生转移必须回到财产性利益属于“债”的本质属性，重点需要关注的是权利
能否现实实现的层面，而非权利归到底属于哪一主体的形式层面。财产性利益的转移不是债权本
身发生了移转，而是债当中所包含的具体经济利益出现了实际的移转，这一过程最核心的标志是
债权人失去了实现债权的全部现实可能[8]。

一是利益转移与权利归属没有直接的关联，侵害财产的行为发生之后被害人的债权在法律层
面不会消失，被害人依然拥有形式上的给付请求权，但是这一状态不会影响利益转移的正式成立。
刑法所保护的不是抽象的债权归属关系，而是债权实现之后能够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权利归属
仅仅是利益转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判断利益转移的核心标准。以逃费案件为例，行为人逃跑之后
高速公路管理方依然拥有合法的债权，但是无法通过有效途径实现给付请求，债所承载的利益已
经实际转移到行为人一方[9]。

二是债权实现可能性的消失是利益转移的核心标志，债权人能够通过合法途径顺利实现债权
就说明利益没有发生转移，债权人失去了实现债权的全部现实可能且债所包含的利益被行为人实
际取得，就可以正式认定利益发生了转移。债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强制力作为坚实保障，请求力、
执行力、诉请力是债权实现的核心权能，这些权能能否正常发挥作用，需要以民事救济可以顺利
实现为基本前提[10]。

三是民事救济可能性是认定债权实现可能性的核心因素，民事救济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最后
保障手段，行为人用不合法的手段阻断被害人的民事救济途径，让被害人无法通过诉讼、仲裁等
方式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彻底消失，利益转移也就具备了实质的成立依
据。民事救济可能性同时能够划分刑法与民法的适用边界，只造成普通债务不履行且没有阻断民
事救济的行为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只有让民事救济可能性彻底消失的利益变动情形，才会进入
刑法的评价范围。

2.2 利益转移的双层构造形态

按照上述内在逻辑可以确定，财产犯罪当中的利益转移不是单一方向的简单变化，而是呈现
出“内因要素转移——外化要素转移”的双层结构，这两层内容相互依存且缺一不可，共同构成
了判断利益转移的完整标准。双层结构的逻辑关系可以总结为内因决定外化、外化印证内因，内
因要素转移是外化要素转移的基础条件，没有主动权的转移实际利益就没有移转的现实可能，外
化要素转移是内因要素转移的必然结果，没有实际利益的取得就不能认定完整的利益转移。行为
只满足内因要素转移的条件只能成立犯罪未遂或者危险犯，两层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才能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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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既遂[11]。
内因要素转移是利益转移的核心前提，指实现债所包含利益的主动权从被害人一方转移到行

为人一方，双方在债权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出现彻底的反转。在合法的债权关系当中，债权人依靠
民事救济制度拥有实现债权的完整主动权，始终处于更有利的法律地位；行为人用不合法的行为
阻断民事救济可能性之后，债权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个人意愿，主动权彻底转移到行为
人一方，被害人陷入无法自主实现债权的被动困境。内因要素转移的本质是双方主体之间的地位
博弈失去平衡，是推动利益转移发生的内在动力。

外化要素转移是利益转移的实际标志，指行为人利用已经取得的利益实现主动权，实际取得
债所包含的具体经济利益。内因要素转移仅仅体现出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外化要素转移则体现
出侵害法益的状态变成现实，也就是被害人遭受到了实际的财产损失。在债务不履行的情形中，
内因要素转移和外化要素转移通常会同时发生，行为人取得主动权的同时也实际免除了自身的债
务并取得对应利益；在债权增设的情形中，外化要素转移需要依靠行为人后续的讨债、消费等实
际行为，把主动权转化成现实利益之后才算完成转移。

3 利益转移双层构造的司法适用展开

3.1 双边之债场景下的利益转移认定

双边之债是利益转移的基本形态，这类关系中只存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方主体，主要包括债
务不履行和债权增设两种典型类型，双层结构能够清晰划分这两种类型的转移边界。

债务不履行型利益转移的典型情形是逃费行为和非法取回权利凭证的行为，偷逃高速通行费、
餐饮费等行为中行为人享受完服务之后选择逃跑，直接阻断了被害人的民事救济途径，实现利益
的主动权从被害人转移到行为人一方，同时实际免除了自身的债务，外化要素也同步完成，完全
符合利益盗窃的认定条件[12]。非法取回欠条的案件中，如果欠条是证明债权关系的唯一凭证，行
为人取得欠条之后会直接削弱债权的强制执行力，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转移到行为人一方，利益转
移的全部条件就已经完成；如果当事人还持有其他能够证明债权的凭证，被害人依然能通过民事
救济实现债权，就不能认定刑法意义上的利益转移[13]。

债权增设型利益转移的典型情形是套路贷行为和非法充值行为，套路贷案件中行为人通过制
造虚假资金流水、签订金额虚高的合同增设虚假的债权，这时只完成了内因要素转移，被害人陷
入需要履行虚假债务的困境但没有产生实际的财产损失，行为只能成立犯罪未遂[14]；行为人用暴
力、虚假诉讼等方式实际取得钱款之后，外化要素正式完成，行为才能成立犯罪既遂。非法充值
案件中行为人用技术手段为消费卡非法充值增设虚假债权，商家因为消费卡不记名、不挂失的属
性失去了实现利益的主动权，这时行为只成立犯罪未遂；持卡人实际刷卡消费之后商家遭受到实
际的财产损失，犯罪既遂的条件才能完全成立[15]。

3.2 多边之债场景下的利益转移认定

多边之债会涉及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等多个主体，债权关系的结构相对复杂，双层结构
能够绕开占有相关的理论争议，简化利益转移的整体判断逻辑[16]。调换二维码案件中商家、顾客、
支付平台三方形成了多边的债权关系，行为人核心的行为是调换商家的收款二维码，把实现债权
的主动权从商家转移到自己手中，完成了内因要素转移；顾客扫码完成支付之后行为人实际取得
了货款，外化要素转移正式完成，整体行为可以认定为针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行为。

掐卡案件中的多边关系是供卡人、用卡人、银行三方形成的债权关系，用卡人把资金存入指
定账户之后，依靠合法的民事救济途径拥有实现存款利益的完整主动权；供卡人通过挂失补办新
卡的方式切断用卡人的民事救济途径，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转移到供卡人一方，同时实际取得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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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资金，内因与外化要素都完成转移，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而非侵占罪。如果用卡人依然
能通过民事诉讼实现自身的债权，利益实现的主动权没有发生转移，那么双方的纠纷只属于民事
法律调整的范畴[17]。

4 结语
财产犯罪的理论想要进一步得到发展，必须适应犯罪对象从主要为有形财物到以无形财产性

利益为主的现实情况，传统的占有转移规则难以适配财产性利益属于债的本质属性，将导致利益
转移的司法认定陷入理论困境与司法混乱的局面[18]。因此，必须从权利能否现实实现的角度重新
构建利益转移双层结构，以民事救济可能性为核心判断标准，区分内在的利益实现主动权转移和
外部的实际利益转移。这样既能清晰确定利益转移的成立条件，也能合理划分刑法与民法的适用
边界[19]。

另一个方面，实践采用双层结构不仅能够解决双边之债、多边之债中的疑难案件认定问题，
还能和财物转移规则整合统一，形成统一适用的财产转移要件，为整个财产犯罪理论体系的重新
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数字财产、新型交易形式不断出现的社会背景下，搭建适配财产性
利益的利益转移要件理论体系，会持续为司法实践提供稳定且清晰的判断规则，推动财产刑法逐
步走向现代化与精细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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